
公告编号：2025-090 

 

 

证券代码：874328     证券简称：唯实重工     主办券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为尽快回收货款，降低回款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应收账款管理水平，优化

资金周转及运营效率，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与晋能

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各下属单位进行债权

债务重组。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9 月，公司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旗下 17 家下属单位

就指定订单完成了债权债务重组。重组前应收账款余额总计 68,948,586.26 元，

经协商豁免债权 21,943,638.25 元，重组后应收账款余额为 47,004,948.01 元。

债务重组协议签订后，公司以重组后的应收账款余额出质，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

指定的合作银行申请贷款，以此加速资金回笼。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已顺利

完成重组后应收账款余额 42,287,700.26 元收款手续并收讫款项。前述债务重组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044、2024-052、2025-004、2025-009、2025-018、

2025-034、2025-044、2025-064 号公告。 

上述协议签订并公告之后，针对未结清的应收账款，公司与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下属其他单位保持沟通和磋商，持续推进剩余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 

 

二、债权债务重组进展的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与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峪口矿（以下简称“煤峪口

矿”）、大同煤矿集团北辛窑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辛窑煤业”）、大同

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挖金湾煤业”）、晋能控股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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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四老沟矿（以下简称“四老沟矿”）进行了债权债务重组。 

公司以享有的对煤峪口矿的应收账款余额 59,400.00 元为基础，按照 20%的

折扣率豁免债权金额 11,880.00 元，重组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47,520.00 元。同

时，煤峪口矿将在 2025 年 8 月至 2027 年 7 月的重组期限内按照每三个月一次

等额支付的方式向公司以转账/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第一期预计付款日为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以享有的对北辛窑煤业的应收账款余额 85,351.79 元为基础，按照 20%

的折扣率豁免债权金额 17,070.36 元，重组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68,281.43 元。

同时，北辛窑煤业将在 2025 年 8 月至 2027 年 7 月的重组期限内按照每三个月

一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公司以转账/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第一期预计付款日

为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以享有的对挖金湾煤业的应收账款余额150,800.00元为基础，按照20%

的折扣率豁免债权金额30,160.00元，重组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20,640.00元。

同时，挖金湾煤业将在 2025 年 9 月至 2027 年 8 月的重组期限内按照每三个月

一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公司以转账/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第一期预计付款日

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以享有的对四老沟矿的应收账款余额 320,581.00 元为基础，按照 20%

的折扣率豁免债权金额64,116.20元，重组后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56,464.80元。

同时，四老沟矿将在 2025 年 9 月至 2027 年 8 月的重组期限内按照每三个月一

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公司以转账/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第一期预计付款日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主要向煤峪口矿、北辛窑煤业、挖金湾煤业、四老沟矿提供设备销售、

配件销售、维修服务、维护保养服务等。本次债权债务重组的内容为指定合同，

前述合同已经执行完毕，双方的债权债务核对一致无误。本次债权债务重组有利

于加快清理应收账款。 

公司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下属其他单位的应收账款，公司正在与其协商折扣

一定比例回款的相关事宜，待各方确定折扣比例、回款进度等细节后，公司将及

时予以公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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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390,296,653.86元，期末净资产为208,987,893.78元。

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总金额为 616,132.79 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总

额的 0.16%，占净资产的 0.29%；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即 2024 年 10 月-2025 年

10 月）对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下属单位的债务重组总额为 60,280,680.45 元，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15.44%，占净资产的 28.84%，未达到重大

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表决及审议情况 

202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债权债务重组进展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本次债权债务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四、债务方基本情况 

债务方名称（一）：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峪口矿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负责人：杨占国  

注册资本：暂无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债务方名称（二）：大同煤矿集团北辛窑煤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史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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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煤炭的销售、洗选加工；对煤矿、房地产、旅游业、农业、畜

牧业的投资。 

债务方名称（三）：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张世伟 

注册资本：6,731.66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煤炭洗选；矿山机械销售；矿山机械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债务方名称（四）：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老沟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曹东升 

注册资本：暂无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单

位后勤管理服务；矿山机械制造；专用设备修理；煤炭洗选；矿物洗选加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债权债务重组，公司分别与煤峪口矿、北辛窑煤业、挖金湾煤业、四

老沟矿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峪口矿的协议 

甲方（债权人）：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峪口矿 

丙方（牵头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债务重组相关金额确认 

（1）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乙方（债务人）对甲方（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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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挂账、无争议、无纠纷并参与本次债务重组的应付款项余额为人民币（大写）

伍万玖仟肆佰元整（￥59,400.00 元）。 

（2）债务重组折扣及豁免金额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 20%折扣率对本协议确认的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开

展债务重组。债务豁免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捌佰捌拾元整（￥11,880.00

元）。 

（3）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债务重组后（即扣减债务豁免金额后），乙方（债务人）

对甲方（债权人）应付款项金额为人民币肆万柒仟伍佰贰拾元整（￥47,520.00

元）。 

2、债务重组期限 

重组期限为 24 个月，即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27 年 7 月 31 日。乙方（债务

人）在重组期限内按照每叁个月壹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甲方（债权人）以转账/

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具体付款计划如下： 

期次 预计付款日 重组后每期应付款项金额（人民币：元） 

1 2025/10/31 ¥5,940.00 

2 2026/1/31 ¥5,940.00 

3 2026/4/30 ¥5,940.00 

4 2026/7/31 ¥5,940.00 

5 2026/10/31 ¥5,940.00 

6 2027/1/31 ¥5,940.00 

7 2027/4/30 ¥5,940.00 

8 2027/7/31 ¥5,940.00  
合计 ¥47,520.00 

3、重组后应付款项的清偿 

（1）由乙方（债务人）向甲方（债权人）承担对本协议重组后应付款项的

付款义务：其中乙方（债务人）为分公司性质的，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为子公司性质的，由乙方（债务人）自行承担付款义务。 

（2）乙方（债务人）偿付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应汇至甲方（债权

人）指定的账户。 

（3）若乙方（债务人）无法足额按时向甲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时，

乙方（债务人）至少应于当期重组后应付款项到期日前 20 个工作日，申请丙方

（牵头人）进行代位偿付或向丙方（牵头人）申请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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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代位偿付”系指基于乙丙双方煤炭销售合同关系，乙方（债务人）同

意丙方（牵头人）以应付乙方（债务人）的煤炭销售款、代乙方（债务人）向甲

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承诺其对丙方（牵头人）享有的煤炭销售应收账款真实有效，

且乙丙双方煤炭购销款可覆盖乙方（债务人）付款义务项下金额。 

丙方（牵头人）代乙方（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后，乙方（债务人）自动免

除煤炭销售合同项下的丙方（牵头人）债务。 

（4）除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外，本次债务重组支付过程中涉及的费用，包括

不限于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以及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均由各方

自行承担。 

4、陈述、承诺与保证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参与本次债务重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累

计余额作为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不逐笔就每份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进行确认。

各方对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债务豁免金额以及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已完全知悉

并确认。 

（2）在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得以如期清偿的前提下，甲方（债权

人）同意放弃基于商务合同付款请求权的相关从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

约金、逾期违约金、赔偿金等）。 

（3）甲乙双方纳入本次债务重组商务合同明细详见双方商谈备忘录，该商

谈备忘录系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附件。 

（4）在乙方（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全额付清本协议确定的重组

后应付款项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止。 

（5）各方保证已履行一切必要的批准、审核、授权程序，不违反公司章程、

不违反适用的任何法律法规。 

（6）丙方（牵头人）代偿行为系基于乙方（债务人）授权同意下的代位偿

付行为，而非担保、债务加入或提供流动性支持。 

（7）本协议旨在免除商务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对商务合同中有关质量标

准及质保责任的相关约定，仍按商务合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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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大同煤矿集团北辛窑煤业有限公司的协议 

甲方（债权人）：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大同煤矿集团北辛窑煤业有限公司  

丙方（牵头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债务重组相关金额确认 

（1）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乙方（债务人）对甲方（债权

人）已挂账、无争议、无纠纷并参与本次债务重组的应付款项余额为人民币（大

写）捌万伍仟叁佰伍拾壹元柒角玖分（￥85,351.79 元）。 

（2）债务重组折扣及豁免金额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 20%折扣率对本协议确认的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开

展债务重组。债务豁免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万柒仟零柒拾元叁角陆分

（￥17,070.36 元）。 

（3）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债务重组后（即扣减债务豁免金额后），乙方（债务人）

对甲方（债权人）应付款项金额为人民币陆万捌仟贰佰捌拾壹元肆角叁分

（￥68,281.43 元）。 

2、债务重组期限 

重组期限为 24 个月，即 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27 年 7 月 31 日。乙方（债务

人）在重组期限内按照每叁个月壹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甲方（债权人）以转账/

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具体付款计划如下： 

期次 预计付款日 重组后每期应付款项金额（人民币：元） 

1 2025/10/31 ¥8,535.18 

2 2026/1/31 ¥8,535.18 

3 2026/4/30 ¥8,535.18 

4 2026/7/31 ¥8,535.18 

5 2026/10/31 ¥8,535.18 

6 2027/1/31 ¥8,535.18 

7 2027/4/30 ¥8,535.18 

8 2027/7/31 ¥8,535.17  
合计 ¥68,281.43 

3、重组后应付款项的清偿 

（1）由乙方（债务人）向甲方（债权人）承担对本协议重组后应付款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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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义务：其中乙方（债务人）为分公司性质的，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为子公司性质的，由乙方（债务人）自行承担付款义务。 

（2）乙方（债务人）偿付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应汇至甲方（债权

人）指定的账户。 

（3）若乙方（债务人）无法足额按时向甲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时，

乙方（债务人）至少应于当期重组后应付款项到期日前 20 个工作日，申请丙方

（牵头人）进行代位偿付或向丙方（牵头人）申请委托贷款。 

前款“代位偿付”系指基于乙丙双方煤炭销售合同关系，乙方（债务人）同

意丙方（牵头人）以应付乙方（债务人）的煤炭销售款、代乙方（债务人）向甲

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承诺其对丙方（牵头人）享有的煤炭销售应收账款真实有效，

且乙丙双方煤炭购销款可覆盖乙方（债务人）付款义务项下金额。 

丙方（牵头人）代乙方（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后，乙方（债务人）自动免

除煤炭销售合同项下的丙方（牵头人）债务。 

（4）除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外，本次债务重组支付过程中涉及的费用，包括

不限于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以及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均由各方

自行承担。 

4、陈述、承诺与保证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参与本次债务重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累

计余额作为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不逐笔就每份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进行确认。

各方对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债务豁免金额以及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已完全知悉

并确认。 

（2）在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得以如期清偿的前提下，甲方（债权

人）同意放弃基于商务合同付款请求权的相关从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

约金、逾期违约金、赔偿金等）。 

（3）甲乙双方纳入本次债务重组商务合同明细详见双方商谈备忘录，该商

谈备忘录系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附件。 

（4）在乙方（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全额付清本协议确定的重组

后应付款项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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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方保证已履行一切必要的批准、审核、授权程序，不违反公司章程、

不违反适用的任何法律法规。 

（6）丙方（牵头人）代偿行为系基于乙方（债务人）授权同意下的代位偿

付行为，而非担保、债务加入或提供流动性支持。 

（7）本协议旨在免除商务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对商务合同中有关质量标

准及质保责任的相关约定，仍按商务合同执行。 

 

（三）与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 

甲方（债权人）：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牵头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债务重组相关金额确认 

（1）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乙方（债务人）对甲方（债权人）

已挂账、无争议、无纠纷并参与本次债务重组的应付款项余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拾伍万零捌佰元整（￥150,800.00 元）。 

（2）债务重组折扣及豁免金额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 20%折扣率对本协议确认的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开

展债务重组。债务豁免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万零壹佰陆拾元整（￥30,160.00

元）。 

（3）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债务重组后（即扣减债务豁免金额后），乙方（债务人）

对甲方（债权人）应付款项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零陆佰肆拾元整（￥120,640.00

元）。 

2、债务重组期限 

重组期限为 24 个月，即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乙方（债务

人）在重组期限内按照每叁个月壹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甲方（债权人）以转账/

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具体付款计划如下： 

期次 预计付款日 重组后每期应付款项金额（人民币：元） 

1 2025/11/30 ¥15,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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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次 预计付款日 重组后每期应付款项金额（人民币：元） 

2 2026/2/28 ¥15,080.00 

3 2026/5/31 ¥15,080.00 

4 2026/8/31 ¥15,080.00 

5 2026/11/30 ¥15,080.00 

6 2027/2/28 ¥15,080.00 

7 2027/5/31 ¥15,080.00 

8 2027/8/31 ¥15,080.00  
合计 ¥120,640.00 

3、重组后应付款项的清偿 

（1）由乙方（债务人）向甲方（债权人）承担对本协议重组后应付款项的

付款义务：其中乙方（债务人）为分公司性质的，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为子公司性质的，由乙方（债务人）自行承担付款义务。 

（2）乙方（债务人）偿付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应汇至甲方（债权

人）指定的账户。 

（3）若乙方（债务人）无法足额按时向甲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时，

乙方（债务人）至少应于当期重组后应付款项到期日前 20 个工作日，申请丙方

（牵头人）进行代位偿付或向丙方（牵头人）申请委托贷款。 

前款“代位偿付”系指基于乙丙双方煤炭销售合同关系，乙方（债务人）同

意丙方（牵头人）以应付乙方（债务人）的煤炭销售款、代乙方（债务人）向甲

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承诺其对丙方（牵头人）享有的煤炭销售应收账款真实有效，

且乙丙双方煤炭购销款可覆盖乙方（债务人）付款义务项下金额。 

丙方（牵头人）代乙方（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后，乙方（债务人）自动免

除煤炭销售合同项下的丙方（牵头人）债务。 

（4）除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外，本次债务重组支付过程中涉及的费用，包括

不限于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以及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均由各方

自行承担。 

4、陈述、承诺与保证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参与本次债务重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累

计余额作为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不逐笔就每份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进行确认。

各方对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债务豁免金额以及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已完全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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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认。 

（2）在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得以如期清偿的前提下，甲方（债权

人）同意放弃基于商务合同付款请求权的相关从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

约金、逾期违约金、赔偿金等）。 

（3）甲乙双方纳入本次债务重组商务合同明细详见双方商谈备忘录，该商

谈备忘录系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附件。 

（4）在乙方（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全额付清本协议确定的重组

后应付款项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止。 

（5）各方保证已履行一切必要的批准、审核、授权程序，不违反公司章程、

不违反适用的任何法律法规。 

（6）丙方（牵头人）代偿行为系基于乙方（债务人）授权同意下的代位偿

付行为，而非担保、债务加入或提供流动性支持。 

（7）本协议旨在免除商务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对商务合同中有关质量标

准及质保责任的相关约定，仍按商务合同执行。 

 

（四）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老沟矿的协议 

甲方（债权人）：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老沟矿 

丙方（牵头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债务重组相关金额确认 

（1）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 

经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乙方（债务人）对甲方（债权人）

已挂账、无争议、无纠纷并参与本次债务重组的应付款项余额为人民币（大写）

叁拾贰万零伍佰捌拾壹元整（￥320,581.00 元）。 

（2）债务重组折扣及豁免金额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 20%折扣率对本协议确认的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开

展债务重组。债务豁免金额为人民币（大写）陆万肆仟壹佰壹拾陆元贰角整

（￥64,116.20 元）。 

（3）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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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乙双方确认，债务重组后（即扣减债务豁免金额后），乙方（债务人）

对甲方（债权人）应付款项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伍万陆仟肆佰陆拾肆元捌角整

（￥256,464.80 元）。 

2、债务重组期限 

重组期限为 24 个月，即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乙方（债务

人）在重组期限内按照每叁个月壹次等额支付的方式向甲方（债权人）以转账/

银行电汇形式进行偿付，具体付款计划如下： 

期次 预计付款日 重组后每期应付款项金额（人民币：元） 

1 2025/11/30 ¥32,058.10 

2 2026/2/28 ¥32,058.10 

3 2026/5/31 ¥32,058.10 

4 2026/8/31 ¥32,058.10 

5 2026/11/30 ¥32,058.10 

6 2027/2/28 ¥32,058.10 

7 2027/5/31 ¥32,058.10 

8 2027/8/31 ¥32,058.10  
合计 ¥256,464.80 

3、重组后应付款项的清偿 

（1）由乙方（债务人）向甲方（债权人）承担对本协议重组后应付款项的

付款义务：其中乙方（债务人）为分公司性质的，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为子公司性质的，由乙方（债务人）自行承担付款义务。 

（2）乙方（债务人）偿付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应汇至甲方（债权

人）指定的账户。 

（3）若乙方（债务人）无法足额按时向甲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时，

乙方（债务人）至少应于当期重组后应付款项到期日前 20 个工作日，申请丙方

（牵头人）进行代位偿付或向丙方（牵头人）申请委托贷款。 

前款“代位偿付”系指基于乙丙双方煤炭销售合同关系，乙方（债务人）同

意丙方（牵头人）以应付乙方（债务人）的煤炭销售款、代乙方（债务人）向甲

方（债权人）履行付款义务。 

乙方（债务人）承诺其对丙方（牵头人）享有的煤炭销售应收账款真实有效，

且乙丙双方煤炭购销款可覆盖乙方（债务人）付款义务项下金额。 

丙方（牵头人）代乙方（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后，乙方（债务人）自动免

除煤炭销售合同项下的丙方（牵头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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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中国法律明文规定外，本次债务重组支付过程中涉及的费用，包括

不限于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各种税收和费用以及支付给中介机构的费用，均由各方

自行承担。 

4、陈述、承诺与保证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参与本次债务重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累

计余额作为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不逐笔就每份商务合同项下应付款项进行确认。

各方对重组前应付款项余额、债务豁免金额以及重组后应付款项金额已完全知悉

并确认。 

（2）在本协议确定的重组后应付款项得以如期清偿的前提下，甲方（债权

人）同意放弃基于商务合同付款请求权的相关从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违

约金、逾期违约金、赔偿金等）。 

（3）甲乙双方纳入本次债务重组商务合同明细详见双方商谈备忘录，该商

谈备忘录系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附件。 

（4）在乙方（债务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全额付清本协议确定的重组

后应付款项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止。 

（5）各方保证已履行一切必要的批准、审核、授权程序，不违反公司章程、

不违反适用的任何法律法规。 

（6）丙方（牵头人）代偿行为系基于乙方（债务人）授权同意下的代位偿

付行为，而非担保、债务加入或提供流动性支持。 

（7）本协议旨在免除商务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对商务合同中有关质量标

准及质保责任的相关约定，仍按商务合同执行。 

 

六、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债务重组协议》的相关条款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债务方提出新的协议

条款并与本公司达成一致，或者公司与之达成新的债权债务重组协议，公司将严

格按照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公告。 

公司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下属其他单位的应收账款，正在洽谈相关事宜，待

各方确定折扣比例、回款进度等具体细节后，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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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上述债权债务重组

对公司 2025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公司加快应收账款的清理，有利于推动下一步的应收账

款回收，有利于提升资金周转及运营效率，符合公司业务运作的合规要求。 

 

七、备查文件目录 

《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唯实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